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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效果评估的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湖北省 8市 18县(区)1850
个家庭。

2.变量界定

本文拟从家长教育素养、家长参与和子女发展

三个方面来测量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效果。家长教

育素养量表是课题组采用“翻译—回译”的方式，对

育儿胜任力模型中的家长教育素养分量表进行本土

化表达后形成的[1]，分为家庭教育观念、家庭教育知

识、家庭教育能力三个子维度。家长参与包括生活

陪伴、文化娱乐、学习监管、信息分享、学校参与五个

方面。子女发展由家长卷中报告的子女健康状况、

学习成绩、学习态度、行为表现进行测量，缺失数据

由学生卷中的数据进行补充。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二

分变量，1表示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0表示没有

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其中 40％的家长接受过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样本信息显示，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以集体指导为主(73.71％)，个别指导和网络指导

分别占 12.41％、13.88％。从后续指导服务看，超过

半数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没有后续服务(55.48％)，
不定期回访占 30.69％，定期回访仅占 13.83％。从

整体指导效果看，52.72％的家长认为整体指导效果

好，42.14％的家长认为整体指导效果一般，5.14％
的家长认为整体指导效果不好。究其根源，与指导

内容太理论化 (33.53％ )、指导服务活动形式单一

(27.97％)、指导者专业化水平不高(20.66％)、活动开

展条件不好(17.84％)等问题密切相关。

其他协变量包括家庭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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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城乡)、家长变量(家长年龄、外出务工情

况、参与指导意愿、自我发展情况)、子女变量(性别、

独生子女、学段)。
3.研究方法

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并非随机，而是受

到个体特征和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为此，本文

同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和倾向得分匹配

法(PSM)，以避免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选择

性偏误问题。在具体操作中，将接受过家庭教育指

导的家长和可观测特征近似的未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的家长进行1∶1的倾向值匹配，同时基于结果均值的

比较实现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我们将接受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效果的平均处理效应记为处理组的平均

处理效应(ATT)，模型如下：

ATT= E{ }E[Guide1i - Guide0i|Di = 1, p(Xi)]
其中，Guide1i和Guide0i分别表示家长 i接受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和未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指导效

果得分，Di为处理变量，Di=1表示家长 i接受了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Di=0则反之。p(Xi)为倾向得分值，表

示家长 i在控制样本特征的情况下接受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的条件概率。本文主要采用K近邻匹配方

法、半径匹配和非参数核匹配方法进行估计。

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效果的实证评估

1.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的影响

第一，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及其

子维度有显著积极影响。OLS回归结果和PSM估计

系数表明，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其在教

育素养相应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未接受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的家长。这表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有助于

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积累丰富的家庭教

育知识，提升家庭教育能力。这一结论用实证数据

检验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提升家长教育素养的效

果，进一步说明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重要性，为构

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的家庭教育知

识的正向影响最明显。ATT值显示，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的影响在不同维度上存在差

异，对家长的家庭教育知识的影响效应最大，ATT值

为 0.132，对家庭教育能力的影响次之，对家庭教育

观念的影响最小。这与元分析中得出的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对家庭教育能力的影响效应小于家庭教育知

识的结果一致[2]。这一结论可从三方面进行解释：一

是信息化时代充斥着大量碎片化和经验型的家庭教

育知识，由于缺乏学理基础和理论根基，家长并未形

成系统的家庭教育知识体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可

以为家长提供公共性知识、专业性知识与实践性知

识，帮助家长迅速建立家庭教育知识体系。二是增

加家庭教育知识是提升家长教育能力的基础，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家庭教育能力的积极作用相较

于家庭教育知识具有时间滞后性。三是家庭教育观

念是家长基于对儿童及其发展的认识而形成的价值

观、态度、感知、期望与认识[3]，具有相对稳定性、延续

性、指向性，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较大改变。

第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的影

响存在异质性。一方面，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小学

高年段家长教育素养的提升效果更明显，其次是初

中阶段家长，对小学低年段家长教育素养的提升效

果最小。另一方面，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教育素养

处于中高水平(75分位)的家长具有更强的积极效应，

对教育素养低(10分位)的家长不具有显著效应。分

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庭教育

观念和家庭教育能力的影响呈“倒V”形关系，且“倒

V”形曲线的拐点出现在75分位上。这表明，要特别

关注教育素养处于低水平的家长，为其提供针对性

指导，以更好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效果。

2.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参与的影响

第一，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参与及其子维

度有显著积极影响。OLS回归结果显示，除生活陪

伴外，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在家长参与

及其子维度上的得分均更高。PSM估计结果显示，

在控制了选择性偏误后，家长参与的平均处理效应

在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三种匹配方法下分

别为0.191、0.190和0.201，且在0.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参与有显著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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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影响，其子维度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总体上有助于增加家长对子女生活

陪伴、文化娱乐、学习监管、信息分享、学校参与的频

率和质量。

第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学习监管的积极作

用最大。ATT值显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参

与的影响在不同维度上存在差异，对学习监管的正

向影响最明显，ATT值为 0.262，紧接着依次为文化

娱乐、信息分享、学校参与，对生活陪伴的影响最小，

ATT值仅为 0.068。学习监管对家长的教育素养和

知识储备要求较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可以提高家

长教育素养，进而促进家长更好地监管和指导子女

的学习；而生活陪伴主要表现为陪孩子吃晚饭、聊

天、看电视、运动等日常生活，参与门槛相对较低，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对这种家长有能力参与且在日常生

活中长期参与的活动影响相对较小。

第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参与的影响存

在异质性。分学段而言，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小学

阶段尤其是小学低年段的家长参与影响效应更大。

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参

与、文化娱乐、信息分享、学校参与的影响效应随分

位数增大呈现逐渐上升的态势，即随着家长参与分

位的提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效果越好。就生活

陪伴来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仅对生活陪伴中低(25
分位)的家长有显著积极效应；就学习监管来看，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影响效应随着学习监管分位的提

高，呈现先下降后小幅波动的态势。

3.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子女发展的影响

第一，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难以改变子女的健康

状况和学习成绩。OLS回归和 PSM估计结果显示，

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孩子在健康状况和学

习成绩上的得分略高，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对于前

者，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儿童健康状况整体较好，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带来的改变可能因触及发展“天花板”而

改善空间较小；二是学生健康受到医疗设施、卫生环

境、家庭经济条件、监护人素质、儿童自身身体素质

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能产生的边

际效应较小。对于后者，原因在于学习成绩的提升

对家长的知识储备要求较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重

在帮助家长采用正确的教养方式，而不会针对孩子

的功课或具体学习内容进行指导，故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难以改变子女的学习成绩。

第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子女的学习态度、行

为表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据结果显示，家长接

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孩子在学习态度、行为表现

上的得分更高，且至少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子女的学习态度和行为表现有显

著的积极作用。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在职培训作为

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不仅能为个体带来更高

的工资收入等货币化收益和更多的职业技能、职业

晋升机会等非货币化收益，而且会将因培训产生的

积极效应外溢给未参训个体[4]。

第三，家长教育素养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子

女学习态度、行为表现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本

文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1000次抽样之后得到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对子女学习态度、行为表现影响路径

的95％置信区间均未包括0，中介效应显著。家长教

育素养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子女学习态度、行为

表现之间的中介效应分别为 0.038、0.031，表明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通过提升家长教育素养进而改变子女

的学习和行为，形成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家长教

育素养—子女学习态度/行为表现”的影响路径。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能有效帮助家长形成正确的教养理

念和养育子女的知识技能，抑制错误的教养行为，从

而促进子女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和行为表现。

第四，家长参与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子女学

习态度、行为表现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本文

采用 Bootstrap方法进行 1000次抽样之后得到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对子女学习态度、行为表现影响路径

的 95％置信区间均未包括 0，中介效应显著。家长

参与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子女学习态度、行为表

现之间的中介效应分别为 0.034、0.025，说明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通过增加家长在子女学习和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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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进而促进子女发展，形成了“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家长参与—子女学习态度/行为表现”的内部

影响机制。

第五，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不同学段、性别、独

生子女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性。首先，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主要对小学高年段子女的学习态度和行为表

现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如何优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的内容以促进各学段学生的发展，值得深入思考。

其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女生健康状况、学习态

度、行为表现的回归系数更大，且至少在10％的水平

上显著，表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女生发展有更明

显的正向作用。最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独生子

女的整体发展有更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学习成绩和

行为表现。

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效果的提升路径

为提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覆盖面、精准度和

有效性，需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供给”“转化”“保

障”三方面持续发力。

1.优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供给”结构

(1)完善供给内容：“纵向贯通”与“横向融通”相

结合

指导内容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载体，只有不

断完善和丰富指导内容，才能有效提升家庭教育指

导的质量和效果。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主

要对小学高年段的学生和家长有显著积极影响，对

小学低年段和初中阶段的学生和家长的影响微弱。

因此，应基于不同年龄段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

规律，设置“纵向贯通”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内容，实

现指导内容的连续性与贯通性。新西兰、英国、挪威

和韩国广泛使用的“不可思议的年岁”项目，针对0-3
岁、3-6岁、6-12岁儿童的家长制定不同的培训内

容，每个阶段内容呈螺旋式上升，逐步递进[5]。此外，

应制定覆盖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营养学等不同

学科“横向融通”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内容，不仅涉

及儿童成长与发展的规律，也注重家长教育素养和

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还关注家庭发展和家庭功能发

挥，改变以往主要提供家庭教育方法和策略等经验

型指导内容的做法。

(2)协同供给主体：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优势

学校是家长最希望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渠

道，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仅有 37.72％的家长接受过

学校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这与边玉芳团队的

发现一致[6]。应发挥好学校作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的主渠道作用，利用好学校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过

程中的心理优势、师资优势和资源优势。首先，学校

的规范性和专业性使其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

作上具有一定的家长心理优势[7]，更易赢得家长和社

会大众的认可与信任。其次，中小学教师具有较渊

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丰富的教育教学知识，是进行

家庭教育指导的“专业性”人选，同时也要加强对教

师有关家庭教育知识、能力与指导方法的培养培训，

提升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胜任力，努力让教师成为

具有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双重能力”的师资队伍。

最后，学校拥有教室、图书馆、报告厅、图书资料等资

源，相较其他场所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应加大对学

校家庭教育资源的整合和建设力度。

(3)丰富供给平台：探索“互联网+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的深度融合

伴随着互联网、多媒体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个性化和

精准化的优势，开发家庭教育资源，优化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过程，把传统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升级为移动

指导、远程指导、个别指导，满足家长不断增加的个

性化、便捷化指导服务需求，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

试和探索。利用“互联网+”构建家教资源共享中心，

通过“专家讲堂”“名校长谈家教”等栏目，邀请心理

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采用视

频、直播、资讯、音频等多种方式，为家长提供更具可

及性、便捷性、互动性、有效性的线上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实现专家与家庭之间随时随地的“亲密接触”。

2.强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转化”效果

(1)“因类型施教”，提供精准化指导服务

由于儿童发展的差异性、家长教育素养的参差

不齐以及家庭生活的复杂性，每个家庭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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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困难不尽相同，这导致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

教育素养、家长参与和子女发展的影响效果存在异

质性。然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普遍存在“普开药

方”“一刀切”的问题，“大水漫灌”式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掩盖了学生和家庭的内部差异，形成“撒胡椒面”

“全面开花”“千篇一律”的指导服务。因此，应以需

求为导向，“因类型施教”，开展具有针对性、多样性

的精准指导服务。一方面，根据不同儿童和家庭的

特征，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象进行细化和分类，分

析不同类型儿童和家庭的共性和个性，实施分类指

导、分层服务、分步推进，如为一般家庭提供发展性

的科普性指导，为流动、留守、单亲等有特殊需求的

家庭提供预防性的专题指导，为“问题儿童”“问题家

庭”提供干预性的事后补救服务。另一方面，精准定

位家庭教育重点问题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以“问

题”为专题进行指导服务，如此既能将有限的教育资

源发挥最大的效用，也能解决家庭教育问题以提高

指导服务效果。

(2)基于积极差别待遇，为处境不利群体提供“兜

底式”指导服务

“兜住底线，保障基本”是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

标准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一个急剧变革

的社会，存在大量农村留守儿童、城市随迁子女、单

亲儿童、相对贫困儿童、残障儿童等处境不利群体，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应该首先满足这部分群体的基

本需求，体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

普惠性。如美国专门针对流动儿童家庭实施“家

园”项目、“流动开端计划”、“前进”项目、“流动教育

技术”项目，以支持流动儿童及其家长发展[8]。罗尔

斯的平等观提出“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使一个社

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地位”[9]，即通过差

别原则和弱势补偿原则来改善“最不利者”的处

境，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这样不仅可以

做到有的放矢，还可提高资源的可及性。在具体

实施中，要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实施积极差别

待遇原则 [10]，对处境不利的家庭和学生进行精准识

别，优先满足他们的基础性需求，在分配资源时对

这部分群体进行适当倾斜，为其提供“兜底式”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

3.构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保障”机制

(1)以政府力量为主导，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经费保障机制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要实现回应需求与有效供给

的目标，保持有序运行和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建立

公共财政支持的长效机制，完善经费保障机制。然

而，实地调研发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经费来源以社

会资助为主，经费总量少，且相关财政拨款多以专项

形式下拨，使用灵活性不足，“钱无法花在刀刃上”，

经费使用与实际缺口不对应，这导致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经费极为缺乏。为此，各级政府应当设立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的专项资金，加大对家庭教育事业财

政投入力度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其次，规范

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经费使用的灵活性

和针对性，对于经济相对落后、教育较为薄弱的中西

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予以财政倾斜，加大对弱势群体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经费倾斜。再次，为确保经费

投入的稳定性和使用的有效性，建立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经费的申请、审批、评估、问责相结合的财政运

行监督机制。最后，积极拓展经费来源渠道，实现经

费来源多元化，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支持补充的

家庭教育财政保障机制，如作为美国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代表性项目之一的“最初五年”项目，其资金来

源于州级项目委员会、联邦政府和公益基金，充足的

资金支持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11]。

(2)以专业服务为支撑，健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人才保障体系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事业繁荣发展的关键在于建

立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高

素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者队伍。然而，目前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人员存在数量不足、专业化程度不够、

遴选—能力提升—考核评价等环节不完善等问

题[12]。这可从以下四方面进行优化：一是向前延伸，

从源头上提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者的素质，在师范

院校设立家庭教育专业，培养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

·· 97



中小学学校管理 2024.4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MANAGEMENT

服务人员，增加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者“存量”；二

是门槛限制，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者的选拔、聘用

和管理机制，建立严格的准入机制，将受过专门的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培训和取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资格

证书设为从事相关工作的前提条件；三是中间扩展，

通过研修培训、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等方式，建立家

庭教育指导者定期培训制度，提供多样化的培训形

式和培训内容，同时应有针对培训者的专业培训；四

是后期评价奖励，指导单位应制定规范的考核评价

体系，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多元考核评价，并通过多种

方式给予奖励，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事家庭教育研

究和指导。

(3)以有效落实为目标，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监督评估工作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科学的家庭教育监测评估机

制，这制约了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的发展。

因此，应建立定期通报、监测评估等工作制度，将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纳入各部门的规划和考核体

系，保证家庭教育工作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第

一，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的统计、监测机制，

建立综合信息平台或台账，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

工作模式、频率、内容、形式以及效果实施过程性监

控，及时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进行评估反馈。第二，

完善评估标准、评估内容和评估方法，对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机构的内容安排、指导人员素质、设施配置等

方面进行考核评估，在评估过程中要加大家长的满

意度指标权重，契合绩效评价的“顾客导向”。第三，

开展第三方评估，通过高校专家评估、专业公司评

估、社会代表评估和民众参与评估等模式，提升评估

的客观性和公信力，公正回答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是

否有效的问题。第四，建立基于评估结果的应用反

馈机制，形成反馈—改进—再反馈—再改进的改进

路径，最大限度地激发多元主体的工作潜能，切实推

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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